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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92                证券简称：融捷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0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2017 年度业绩补偿金派发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获得补偿金的股东股权登记日为公司 2017年度报告披露日：即 2018

年 4 月 24 日。只要是 2018 年 4 月 24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除

交易对方外）都有权利获得本次补偿金。 

    2、本次补偿金总额共计 4,053.53 万元，除交易对方外，有权利获得本次补

偿金的股东共 26,129 户，持股数量共计 195,470,094 股，每 10 股可获得补偿金

约为 2.0737 元（该数据为四舍五入）。按照前述股东持股比例计算分配至每位

股东，应实际派发共 26,129 户，共 40,535,295.73 元（由于尾数四舍五入，与应

补偿总金额存在 4.27 元的误差）。 

3、截至 2018 年 7 月 12 日，应实际派发的股东中，存在 9 户股东证券账户

托管单元编码无法获取、14 户股东证券账户号码无效的情形，无法委托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直接派发，该 23 户股东（合计持有股份 204,646 股，合计享有的

补偿金共计 42,438.13 元，股东明细清单及金额见公告正文）由公司另行自派。 

4、2018 年 7 月 12 日后，如果股东存在股份转托管等情形的请及时与原托

管证券公司联系领取；存在证券账户注销情形的，由公司另行自派。 

    5、本次补偿金应实际派发共 26,129 户，共 40,535,295.73 元，其中委托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直接派发户数不超过 26,106 户，直接派发金额不超过

40,492,857.60 元（委托派发的实际户数和金额，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派发当

日实际数据为准）；除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直接派发以外的，均由公司另

行自派（自派的实际户数和金额，以公司派发完成公告为准）。截至 2018 年 7

月 12 日，由公司自派的股东明细清单、数额及联系方式详见公告正文。 

6、股东拥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将根据每个证券账户的托管单元分别派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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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补偿金；在股权登记日股东证券账户存在股票部分质押情形的，将合并到

股东正股账户进行派发。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股股东应享有补偿金将合并派发

至原托管证券公司的信用账户，请信用账户持股股东及时与原托管证券公司联

系领取。 

7、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60 天内，请无法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直接派

发的股东（含上述 23 户股东及 7 月 12 日之后注销证券账户的股东）及时与公

司联系，并提供相应的身份证明、证券账户、银行账户等资料，以便另行单独

派发，逾期将视为自动放弃。公司联系人、联系方式详见公告正文。 

8、前述获得补偿金的相关税务问题请投资者自行向当地税务机关咨询。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4 月 24 日披露 2017 年度报告，

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3 年 1 月实施的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指“甘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 49%股权”，

简称“融达锂业 49%股权”）业绩承诺不能实现，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融捷投资”）和张长虹（以下合称“交易对方”或“承诺方”）触及补

偿义务。 

经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确认，融达锂业 49%股权 2017 年度业绩补偿数额

为 3,910.79 万元。后承诺方融捷投资和张长虹基于谨慎性原则和保护投资者利益

考虑，自愿增加融达锂业 49%股权 2017 年度业绩补偿数额 142.74 万元。增加后，

承诺方合计应补偿金额为 4,053.53 万元，其中：融捷投资应补偿 3,557.18 万元，

张长虹应补偿 496.35 万元。公司已于 5 月 2 日、7 月 6 日分别收到上述补偿金共

计 4,053.53 万元人民币。 

前述详情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4 月 24 日、5 月 3 日、5 月 26、7 月 10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2017 年度业绩承诺未达目标的情况说明及致歉

公告》（2018-015）、《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2017 年度业绩补偿的进展

公告》（2018-021）、《201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8-024）和《关于承

诺方增加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2017 年度业绩补偿金数额的公告》（2018-028）

等相关公告。 

目前，公司已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沟通确定了后续补偿

金派发的手续，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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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权登记日与补偿金到账日 

1、股权登记日为 2018 年 4 月 24 日。 

2、补偿金到账日：待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派发完成后，以公司实施完成公

告为准。 

二、补偿金派发方案 

1、派发对象 

2018 年 4 月 24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交易

对方除外）。 

2、派发方案 

本次补偿金总额共计 4,053.53 万元，有权获得补偿金的股东共 26,129 户，

持有股份数共计 195,470,094 股，每 10 股可获得补偿金约为 2.0737 元（该数据

为四舍五入）。按照前述股东持股比例计算分配至每位股东，应实际派发共 26,129

户，共 40,535,295.73 元（由于尾数四舍五入，与应补偿总金额存在 4.27 元的误

差）。 

3、本次补偿金派发采取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直接派发和公司自派方

式，详见“三、补偿金具体派发方式”。 

三、补偿金具体派发方式 

1、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直接派发 

截至 2018 年 7 月 12 日，可直接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直接派发的户数为

26,106 户，可直接派发金额 40,492,857.60 元。2018 年 7 月 12 日后，如果股东存

在股份转托管等情形的，请及时与原托管证券公司联系领取（委托直接派发的实

际户数和金额，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派发当日实际数据为准）；2018 年 7 月

12 日之后注销证券账户的，由公司另行自派。 

（1）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直接汇入股东的证券账户； 

（2）股东拥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将根据每个证券账户的托管单元分别派发

对应的补偿金； 

（3）在股权登记日股东证券账户存在股票部分质押情形的，将合并到股东

正股账户进行派发； 

（4）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股股东应享有补偿金将合并派发至原托管证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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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信用账户，请与原托管证券公司联系领取； 

2、公司自派 

截至 2018 年 7 月 12 日，应实际派发的股东中，存在 9 户股东证券账户托管

单元编码无法获取、14 户股东证券账户号码无效的情形，无法委托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直接派发，该 23 户股东（合计持有股份 204,646 股，合计享有的补偿

金共计 42,438.13 元）由公司另行自派，股东明细清单及金额如下： 

（1）9 户无法获得托管单元编码的股东清单信息见下表： 

序号 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名称 身份证信息 持有股数（股） 享有的派发金额(元) 

1 0117409*** 王* 1407021978****713* 110,200 22,852.55 

2 0105906*** 张剑* 4416021979****223* 33,600 6,967.75 

3 0000556*** 罗小* 4403011961****362* 22,500 4,665.9 

4 0100156*** 王* 3708021978****271* 4,100 850.23 

5 0169867*** 罗海* 4401251973****102* 2,200 456.22 

6 0175501*** 姜* 4107821985****129* 1,200 248.85 

7 0111071*** 陈宇* 4401061976****183* 200 41.47 

8 0118891*** 李新* 1101111981****283* 100 20.74 

9 0108619*** 沈建* 3301041965****194* 100 20.74 

 合计   174,200 36,124.45 

（2）14 户证券账户号码无效的股东清单信息见下表： 

序号 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名称 身份证信息 持有股数（股） 享有的派发金额(元) 

1 0181360*** 林* 4401021963****409* 9,600 1,990.78 

2 0219865*** 游文* 3301241961****034* 9,000 1,866.36 

3 0124648*** 许月* 3424271984****632* 4,000 829.49 

4 0178666*** 陈裕* 3505821995****001* 2,500 518.43 

5 0119001*** 朱建* 3206111967****065* 1,700 352.53 

6 0156484*** 杨宝* 1329031978****185* 1,000 207.37 

7 0150296*** 夏王伊* 4101051992****018* 746 154.7 

8 0122639*** 陈* 4404021988****907* 700 145.16 

9 0241931*** 谢东* 3607231994****203* 400 82.95 

10 0051922*** 王* 2321011973****044* 400 82.95 

11 0120111*** 李* 3210881979****795* 100 20.74 

12 0171951*** 赵阿* 3402231991****512* 100 20.74 

13 0210928*** 陈小* 3505251987****535* 100 20.74 

14 0232895*** 王* 3709831987****131* 100 20.74 

 合计   30,446 6,3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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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上述 23 户股东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60 天内与公司联系，并提供相应的身

份证明、证券账户、银行账户等资料，以便另行单独派发，逾期将视为自动放弃。 

此外，2018 年 7 月 12 日之后注销证券账户的股东，也均由公司另行自派（自

派的实际户数和金额，以公司派发完成公告为准）。公司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见下

文。 

四、税务问题 

前述获得补偿金的相关税务问题请投资者自行向当地税务机关咨询。 

五、公司联系人、联系方式 

涉及到本次补偿金派发的相关问题，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方式与公司董秘办联

系： 

联系人：何成坤、韦萌馨 

联系电话：020-38289069 

传    真：020-38289867 

联系邮箱：lxgfdmb@163.com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45 层融捷股份董

秘办，邮编：510623 

六、备查文件 

1、《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所涉 2017 年度业绩补

偿的法律意见书》； 

2、《融捷股份关于启动办理业绩补偿金派发业务的申请函》；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18 日 




